
臺北市士林區天母國民小學補申請 110學年度 

「天母 111我最棒」實施計畫 

壹、目的： 

鼓勵本校學生長期參加課後社團，養成良好運動習慣、提升音樂

素養並藉由社團學習代表學校參賽爭取榮譽；利用平時及課後培

養良好的閱讀習慣，促進各領域均衡發展，培養文武雙全的天母

兒童。 

貳、實施對象：全校學生。 

參、實施時間： 

1.利用課後時間參加一項樂器及一項球類社團，並加強閱讀學

習，於每年 6月辦理二、四、六年級學生「天母 111我最棒」認

證。 

2.110學年度 6月因疫情停課，111年二、四、六年級的學生無

法申請天母 111認證，故於 113年 4月 1日至 4月 5日補辦理

110學年度天母 111認證。 

肆、實施方式： 

    一、分低、中、高年段分別實施「天母 111我最棒」認證。 

    二、社團認證: 須利用該年段課外時間參加一項樂器社團及一項

球類社團各達到 1學期以上，可於每年 1月及 6月向學務處

申請認證。 

    三、閱讀認證: 須完成「天母文學護照」各年段閱讀任務，經老

師及家長簽章，獲低、中、高各階段認證證書，最後送教務

處核章。 

    四、以上標準均認證完畢後，於 113年 4月 5日前將 110學年度

「天母 111我最棒」認證紀錄表送至學務處進行審核。 

伍、獎勵： 

經學務處審核通過，將請校長於學生朝會時公開頒發「天母 111

我最棒」獎狀及獎品，並於天母優質兒童加蓋 10點，以茲鼓勵。 

陸、本計畫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臺北市士林區天母國民小學「天母 111 我最棒」認證紀錄表 

 

               _______年_______班      號   姓名:                 

月 份 
____學年度 

第____學期 

____學年度 

第____學期 

____學年度 

第____學期 

____學年度 

第____學期 

樂器社團     

球類社團     

閱讀認證 

□ 低階   

□ 中階 

□ 高階 

    

備 註 

1.樂器社團：管樂、弦樂、直笛、古箏、二胡、烏克麗麗、太鼓 

2.球類社團：男籃、足球、排球、桌球、網球、羽球、女籃 

3.認證完畢後請於 113 年 4 月 5 日前將紀錄表送回學務處進行審核，

審核通過後將請校長於學生朝會時公開頒獎，以茲鼓勵。 

 

 



 

                                                                                                                                                                                                                                                                                                                                                                                                                                                                                                                                                                                                                                                                                                                                                                                                                                                                                                                                                                          


